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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24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24批）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十五批）
截至6月20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十五批7件信访件，已办结6件，未办结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五批 2025年6月20日）

6月2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二十五批信访举报件
13件（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1件，来信12件。本批信访件涉及东昌府区2
件、冠县1件、莘县1件、阳谷县1件、东阿县2件、高唐县1件、经开区4件、高新区
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东昌府区和冠县）。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25个，其中水污染问题4个、大气污染
问题7个、土壤污染问题4个、生态破坏问题3个、噪声污染问题1个、其他问题6
个。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政府及市直部门。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二十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25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25批）

6月22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二十六批信访举报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26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26批）

12件（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9件。本批信访件涉及东昌府区3件、
茌平区1件、临清市1件、冠县1件、莘县1件、阳谷县2件、高唐县1件、经开区1件、
高新区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水污染问题4个、大气污染
问题8个、土壤污染问题2个、噪声污染问题5个、其他问题1个。当日，上述信访
举报件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政府及市直部门。

截至6月22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办信访件142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19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市直4件、东昌府区28件、茌平区19
件、临清市11件、冠县8件、莘县13件、阳谷县15件、东阿县7件、高唐县17件、经开
区12件、高新区8件、度假区2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193个，其中水污染问题37
个、大气污染问题73个、土壤污染问题32个、生态破坏问题13个、噪声污染问题25
个、其他问题13个。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

截至6月2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办信访件130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18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市直4件、东昌府区25件、茌平区
18件、临清市10件、冠县7件、莘县12件、阳谷县13件、东阿县7件、高唐县16件、
经开区11件、高新区7件、度假区2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173个，其中水污染问题
33个、大气污染问题65个、土壤污染问题30个、生态破坏问题13个、噪声污染问
题20个、其他问题12个。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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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东昌府区花园南路市

商业局家属院南院1号楼

存在几项环境问题：1.楼东

侧有一处垃圾存放点堆放

垃圾，滋生蚊虫，异味扰

民。2.西侧有一个通道被占

用，建造厕所和鸡窝，堆放

杂物，堵塞通道，异味扰民。

冠县定远寨镇黄寨

子村马颊河河道附近一

污水处理厂，将污水常年

积存在周边废弃窑场，窑

场无水泥地面硬化等防

渗漏措施，污水渗漏污染

周边农田耕地。

东昌府区（度假区）

于集镇姚集村西侧于许

路东后街路南侧的坑塘

和北侧的涝洼地被建筑

垃圾填平，长满荒草灌

木。

东昌府区（高新区）

韩集镇聊城市易安达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无相关

手续进行生产，脱硝设备

损坏直排废气，监测报告

造假，夜晚产生噪声废气

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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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11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柳园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小区位于花园南

路路西，2006年建成，共3个单元，25户居民，物业由居民自管。小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由业主自治小组雇佣人员进行清运。2.现场调查时，发现小区1号楼东

侧有一处固定垃圾收集点，包含三个绿色垃圾收集桶，垃圾桶盖处于敞开状态，有异味。西侧通道未发现厕所和鸡窝，有部分日用杂物，无异味。

6月11日，冠县政府组织定远寨镇政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1.信访件反映的“污水处理厂”原为山东日月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2023年8月起由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主要处理定远寨镇居民区、学

校、宾馆等生活污水，设计处理能力2500m3/d，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类别为简化管理，安装有水质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市级环保部门

联网。该公司北邻聊冠路，东邻马颊河西堤岸，西邻山东柒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邻洼地（废弃窑场地块）。2.现场调查时，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正常

运行，设有规范的污水排放口，处理后的废水经管道排至厂区外北侧沟渠内，再由提水泵经三庙输水渠排至新二干渠。排查厂区及周边，未发现向南侧废弃窑

场地块排水问题。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公司外排水取样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

准；调阅该公司2025年1月至今水质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日均值超标排放情况。3.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南侧废弃窑场地块地势低洼，洼地约为43亩，

积水约2米深，该处生长有大量芦苇，且长势茂盛。经实地调查，未发现周边企业排水至此坑塘。对途经该地块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管网为加筋增强PE管，

未发现损坏渗漏现象。污水管网有一处检查井被水体淹没，存在污水管网与该处水体贯通情况。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处水样进行了监测，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三项指标分别为155mg/L、48.9mg/L、10.2mg/L，低于《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限值。积水水质其他指标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进行监测。4.该处原窑场已于2011年依法拆除，拆除清理后为土地路面，未采取硬化措施。目前，该处积水水面东侧为马颊河西防洪岸堤，堤宽度约

25米，岸堤东侧为河套地块，种植的小麦已收割，未发现有渗水潮湿情况。经了解，河套地块为盐碱地，碱性较大，天气干旱时土壤表面易呈白色，影响农作物

生产。坑塘南侧亦为耕地，小麦已收割。冠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山东评测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周边耕地进行土壤监测。

6月11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和于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后街路南侧

的坑塘和北侧的涝洼地”位于度假区于集镇姚集村西北角，属姚集村集体所有，面积17.75亩，其中后街路南侧的坑塘12.3亩，北侧的涝洼地5.45亩，现由本村

村民承包。2.经调查，承包人自2014年承包后，购买城区建筑工地的基槽土方填平了北侧地块（土方中含有部分建筑垃圾）。根据《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回填的建筑垃圾符合有关政策要求。3.现场调查时，路北侧的涝洼地已填平，现为树林，地面堆存建筑垃

圾约220立方米；南侧坑塘未被填平，现为干涸坑塘，长满芦苇荒草，邻路坑塘边堆存建筑垃圾约80立方米。

6月11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易安达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位于东昌府区韩集镇石海子村，从事无缝钢管生产销售。2.“无相关手续进行生产”问题。该公司年产5万吨无缝钢管及2万吨精轧钢管项目，主要生产

设备为步进炉、穿孔机、精轧机、航吊车等，生产工艺为圆钢—加热—穿孔—无缝钢管。该公司于2016年编制了《聊城市易安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

无缝钢管及2万吨精轧钢管项目的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2016年12月，完成通过环评备案意见（聊高新区环备〔2016〕13号），2017年10月，该公司申请了排污

许可证，类别为简化管理。3.“脱硝设备损坏直排废气”问题。该公司生产废气主要为步进炉燃烧烟气（SO2、NOx、烟尘），通过SNCR脱硝设备处理后排放。现场

调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SNCR脱硝设备结构完整，与废气进出管道连接紧密，未发现破损断裂情况。调阅企业2023年以来的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记录与加药（尿素）记录，未发现脱硝设施不正常使用情况。4.“监测报告造假”问题。调阅该公司2023年、2024年、2025年13份自行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

相关视频资料，并登录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委托的检测公司CMA章、检测检验专用章、骑缝章等

完整齐全，平台上现场检测人员采样照片、样品交接记录、检测方法、污染物数据分析、质量控制措施、原始记录均与企业现场提供的报告一致。调取该公司生产

记录，自行监测报告中采样期间，企业的生产负荷符合检测要求。6月13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聘请专家，对该公司提供的自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等资料

进行核对，未发现检测报告造假，但发现部分自行检测报告存在以下不规范问题：（1）NO.HJWT23011430报告中有组织颗粒物检测结果未进行折算；（2）NO.

HJWT23092203报告中有组织颗粒物第三次折算浓度错误、缺少无组织颗粒物采样器校准记录；（3）NO.HJWT23120202号报告中烟尘、烟气原始记录打印条只有

1人签字；（4）GYHJ-2024-09-079报告中未体现采样人员。5.“夜晚产生噪声废气扰民”问题。该公司噪声源为生产噪声和装卸运输噪声，该公司的生产设备

和装卸设备均安装于半封闭车间内；生产废气主要为步进炉燃烧废气，通过SNCR脱硝设备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车间外无明显噪声和

异味。6月11日夜间，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及噪声开展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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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柳园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1.组织

开展西侧通道杂物清理工作，6月11日下午

已清理完毕。2.督促业主自治小组加强管

理，定期清洗垃圾桶，对生活垃圾做到日产

日清。3.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杜

绝居民在公共区域违规存放杂物，切实维

护小区良好环境。

冠县政府责成定远寨镇政府、县农业

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采取以下

措施：1.待积水、耕地土壤监测报告出具后，

立即研究处理措施。2.对污水管网检查井

进行加高处理，断绝污水管网与该处水体

的贯通。3.加大监管力度，持续关注周边农

田状况，严防农作物受到污染损害。4.冠县

县委、县政府已确定在此区域建设冠县定

远寨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计划2025年8

月开工，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建成

运行，解决废弃窑场常年积水问题，有效改

善水环境质量。

度假区管委会责成区住建局、区农业

农村局和于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对该

地块南北两侧地表建筑垃圾进行清理（约

300立方米）。目前裸露建筑垃圾已清理至

聊城市度假区大外环路交通和安全提升工

程项目使用，已于6月13日完成。2.加强监

管，严防建筑垃圾乱倾乱倒行为。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东昌

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责

令涉及的3家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存在的问

题立行立改，确保整改到位。2.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3.加强对检验

检测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数据造假等行

为。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未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2

0

0

1

1

1

2

1

4

2

0

0

14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5

大

气

1

0

0

1

0

1

1

1

3

0

0

0

8

土

壤

1

0

0

0

1

0

0

1

1

0

0

0

4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3

噪

声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1

0

0

0

1

0

0

0

2

2

0

0

6

合

计

4

0

0

2

3

2

2

4

8

2

0

0

27

重点关注

件（件）

0

0

0

0

1

1

0

0

1

2

0

0

5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25

18

10

7

12

13

7

16

11

7

2

4

132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3

4

2

3

7

3

3

5

2

0

0

2

34

大

气

11

9

6

2

7

8

6

10

7

0

0

0

66

土

壤

8

8

1

2

3

2

1

2

1

0

2

0

30

生态

破坏

1

1

1

1

0

0

1

5

1

1

0

1

13

噪

声

5

0

5

3

0

1

0

1

3

2

0

0

20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1

1

0

0

2

1

0

0

3

4

0

1

13

合

计

29

23

15

11

19

15

11

23

17

7

2

4

176

重点关注

件（件）

1

3

1

0

4

3

1

1

2

2

0

0

18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23

18

10

6

11

12

5

15

7

5

2

4

118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2

4

2

2

6

2

3

4

2

0

0

2

29

大

气

10

9

6

1

7

7

5

9

4

0

0

0

58

土

壤

7

8

1

2

2

2

1

1

0

0

2

0

26

生态

破坏

1

1

1

1

0

0

0

4

0

1

0

1

10

噪

声

5

0

5

3

0

1

0

1

2

2

0

0

19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1

0

0

1

1

0

0

1

2

0

1

7

合

计

25

23

15

9

16

13

9

19

9

5

2

4

149

重点关注

件（件）

1

3

1

0

3

2

1

1

1

0

0

0

13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3

1

1

1

1

2

0

1

1

1

0

0

12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1

0

1

1

0

1

0

0

0

0

0

0

4

大

气

3

0

1

0

1

1

0

1

1

0

0

0

8

土

壤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2

生态

破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噪

声

1

0

1

0

0

1

0

0

1

1

0

0

5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合

计

6

1

3

2

1

3

0

1

2

1

0

0

20

重点关注

件（件）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县市区

（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

信访件（件）

28

19

11

8

13

15

7

17

12

8

2

4

144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4

4

3

4

7

4

3

5

2

0

0

2

38

大

气

14

9

7

2

8

9

6

11

8

0

0

0

74

土

壤

9

8

1

3

3

2

1

2

1

0

2

0

32

生态

破坏

1

1

1

1

0

0

1

5

1

1

0

1

13

噪

声

6

0

6

3

0

2

0

1

4

3

0

0

25

辐

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

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1

2

0

0

2

1

0

0

3

4

0

1

14

合

计

35

24

18

13

20

18

11

24

19

8

2

4

196

重点关注

件（件）

1

4

1

0

4

3

1

1

2

2

0

0

19


